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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障兒童學校學生的離校安排 
 
 
香港人權監察認為教育局有關智障學生資助年齡為十八歲的限制，是開歷史的倒車，更

屬歧視智障學生和特殊學校，既違法亦抵觸了多項國際人權公約。 
 
教育局發出給《特殊學校資助則例》規定：「除獲常務秘書長批准者外，特殊學校的學

生，如在學年結束時年屆 16 歲，不得繼續就讀中學班級；特殊學校的學生，如在學年

結束時年屆 20 歲，則不得繼續就讀中學班級。」1 

 

該局給一般資助中小學的《中學資助則例》和《小學資助則例》，均無相似的規定。這

兩份則例均指明學校一般要讓就讀中的學生完成學業，不能純粹以成績差劣為理由開除

學生，只能在不繳交學費和某些情況下的嚴重違規，才可以開除。2因此，因為超齡而

需離校，又或不計算入資助學生的數目的問題，完全不會在一般的資助中小學發生。 
 
教育局發出給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的《資助學校資助則例 (二零零八年九月 第

1.4 發行版) 》，第 15.2 條歸納了上述三項則例，列明： 
「按照一般原則及在正常情況下，獲資助學校取錄的學生應獲准完成該校的所

有課程。學校不得單以成績欠佳為理由開除學生。如須考慮開除學生，法團校

董會和學校亦應遵守下列規定： 
(i)  獲資助小學取錄的學生，應獲准完成小學的六年課程； 
(ii)  獲資助中學取錄入讀初中課程(中一至中三)的學生，如不足15歲，不

得被開除學籍；以及 
(iii) 獲特殊學校取錄的學生，如不足16歲，不得被開除學籍；如在學年結

束時年屆20歲，則不得繼續就讀中學班級。」 
 

這種只適用於特殊學校和它們學生的年齡限制，令超齡學生和培育他們的學校，不能得

到相應的學額資助，是不折不扣的歧視。 
 
智障其他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童，大多需要較長時間學習，一個按常理制訂政策的政

府，理應照顧他們的特殊需要，給予他們更長的學習期，如過往一樣，用彈性的手法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第 50 條及附錄 1 第 12c 段。原文為英文，香港人權監察自行翻譯。 
2《小學資助則例》第 45 條及附錄 1 第 12 及 13 段及《中學資助則例》第 45 條及附錄 1 第 12 至 14 段。 

立法會 CB(2)1977/08-09(06)號文件 



 2

理年齡的問題，容許他們盡量完成學業，包括高中的所有課程。即使是在一般學校和特

殊學校施行劃一的年齡規限，法律上已屬間接歧視，更何況現時的年齡規限只針對特殊

學校，更難以自圓其說。平機會應調查此事，還學校和學生一個公道。 
 
早前有報章報導，特殊學校獲教育署通知，年滿十八歲的智障學生將不會計算在○九至

一○年開班人數內，令學校所獲發的資源相應減少，間接逼使年滿十八歲的學生離校而

失去就讀高中的機會。 
 
這項通知中所說的年齡規限，是定在十八歲。這條年齡界線，完全沒有任何法理依據，

更不同於《特殊學校資助則例》的二十歲界線。也就是說，教育局不是越權胡來，就是

有官員以長官意志，取代法理和正當的公共行政過程，搞亂資助安排，隨意催逼特殊學

校和它們的學生。實情如何，相信學校和家長應該將個案交行政申訴專員公署調查，指

出錯出何處，責任何在。 
 
我們相信：「三三四」新高中學制實施時，教育局不能一刀切將智障學童，以及培育他

們的特殊學校，與一般的學生和學校，作同樣的處理，而不去充分照顧智障學生特殊需

要，而加以特別的安排。否則，這就是典型的間接歧視。 
 
在政府和受影響的學校和學生找出更好的安排前，人權監察要求政府不要削減智障學生

所有的就學和培訓機會和資助，撤回有關的通知，並盡快制定一套充分照顧智障學生和

其他弱勢社群特殊需要的學制，以及資助等配套措施。 
 


